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主管之漁船違規拖網作業及擅自從事潛水器、採捕珊瑚漁業之行政處分裁罰原則

中華民國８９年１２月１３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８９１３２１８０６號函訂定，並自９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違規作業項目
	處分裁罰原則
	備註

	一、未領有拖網漁業漁船，進入三浬內擅自從事拖網漁業。

二、違反漁業法第九條規定爰同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處分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第一次違規作業被查獲，處罰船主及船長各新台幣三萬元罰鍰（如船主及船長同為一人，則併處六萬元）。

二、其後每次違規作業，仍以個案裁處三萬元。（如船主及船長同為一人，則依前述規定辦理）。

三、對因違規作業致衍生之重大事件，則另視情節專案簽報加重處分。


	

	一、領有拖網漁業執照漁船，進入距岸三浬內從事拖網作業

二、違反農委會依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四款規定所公告之台灣地區拖網漁船禁漁區位置及有關限制事宜規定並依同法第六十五條第五款規定處分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第一次違規作業被查獲，因漁船有可能受潮水、風向或追逐魚群而誤入禁漁區，請該管縣（市）政府召集船主及船長施以政令及資源保育宣導教育，輔導爾後不得再進入三浬內作業，並立切結書以作為爾後再犯核處之參考。

二、第二次違規處分船主及船長各新台幣三萬元罰鍰（如船主及船長同為一人，則併處六萬元）。

三、其後每次違規作業，仍以個案裁處三萬元。（如船主及船長同為一人，則依前述規定辦理）。

四、對因違規作業致衍生之重大事件，則另視情節專案簽報加重處分。


	

	一、漁船擅自從事潛水器漁業。

二、違反漁業法第九條規定爰同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處分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第一次違規作業被查獲，處罰船主及船長各新台幣三萬元罰鍰（如船主及船長同為一人，則併處六萬元）。

二、其後每次違規作業，仍以個案裁處三萬元。（如船主及船長同為一人，則依前述規定辦理）。

三、對因違規作業致衍生之重大事件，則另視情節專案簽報加重處分。


	目前本會並無執行處分漁船擅自從事潛水器漁業之紀錄。惟仍以提列本處分標準，以防範未然。

	一、漁船擅自從事採捕珊瑚漁業。

二、違反漁業法第九條規定爰同法第六十五

條第一款規定處分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及第六十八條規定沒入漁獲物及漁具。
	鑑於珊瑚成長緩慢，世界珊瑚漁場源幾近枯竭，對珊瑚資源之生態保育，已受國際間保育團體之重視，且漁船擅自從事珊瑚案件不多，故凡漁船未經核准擅自從事採捕珊瑚漁業，均依法核處船主及船長本罰則最高之罰鍰新台幣十五萬元罰鍰（如船主及船長同為一人，則併處本罰則最高罰鍰十五萬元），並得沒入其採捕之珊瑚。


	


